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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父母认为，家里就一个孩子，没
有那么多兄弟姐妹，将来家产自然都是
孩子的，少了很多纠纷和麻烦。但是，本
刊却接到不少读者咨询独生子女继承父
母房产的问题，其中张先生遇到的问题
就很典型。

独生子女继承房产遭困

家住卫东区的张先生咨询称，自己
是家中的独子，爷爷奶奶早已去世，父
母也在近两年相继去世，父母临终前留
下书面遗嘱，将他们名下的一处房产留
给自己继承。但张先生在继承房产时
却遇到了困难。我国遗产继承主要有
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公证；另一种是通
过诉讼来继承，然而，公证处在办理继
承公证时，却要求张先生出示各种证明
文件，例如爷爷、奶奶的死亡证明、婚姻
证明、子女证明等。因张先生爷爷、奶
奶已去世几十年，户籍信息无法提供，
加上公证处要求的其他证明张先生也
难以提供，从而无法通过公证的方式办
理继承，无奈他只好走诉讼程序。但是
走诉讼程序的话，法院要求必须有明确
的其他继承人作为被告，而张先生没有
在世的亲人，无被告可诉，到人民法院
立案部门咨询能不能以自己的妻子为
被告起诉，法院立案部门考虑后告知张
先生，张先生的妻子并不是继承案件的
适格被告，法院不能受理，张先生无奈
之下求助本报。

面对张先生遇到的难题，记者咨询
了河南大乘律师事务所的马文峰律师，
马律师表示：张先生所遇到的是独生子
女难以继承父母房产的问题。随着我国
独生子女年龄的增长，父母逐渐离世，已
经有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着这
样一个困局，子女难以通过诉讼的方式
继承父母的房产。

我国多年来一直实行独生子女政
策，并由此形成大量独生子女，独生子女
继承父母财产的案件由于当事人身份的
特殊性以及法律规定的滞后性，现在已
经出现了继承障碍。因为按法律规定，
打官司必须要有明确的原告和被告才符
合民事诉讼法的要求，而独生子女如果
是唯一法定继承人话，其提起遗产继承
或确认权利的诉讼就会面临目前法律规
定下的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没有
适格的被告！也就是说，没有适格的被
告，继承人根本就无法提起一个符合民
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法院也无法受
理。而如果继承人是未成年独生子女的
话这种情况会更加严重，在父母双亡的
情况下，由于未成年人不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无法独立行使权利和提起诉
讼，在确定监护人之前，无法独立行使诉
权，继承父母的遗产面临着更大的障
碍。同时，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个人全

部财产登记制度，对去世父母财产的调
查，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任何一个机关
都会要求继承人出具相关的有效证明文
件才会提供相应的查询服务，在没有公
证书或判决书证明自己是唯一合法继承
人的情况下，想查清父母留下的其他遗
产是难上加难。

就张先生遇到的问题，马律师建议
张先生首先还是考虑用继承权公证的方
式解决，虽然开具各种证明比较麻烦，但
仍然是一条可行的道路。如果最终无法
公证，可以考虑以第二顺序继承人或其
他有利害关系的人为被告起诉解决。

建议：父母提早预防做安排
出台相关配套程序

同时，马律师表示，独生子女的父母
年老时要提前想好自己的身后之事，建
议父母提前对身后的各种麻烦事进行预
防。另外父母也不要避讳生前立遗嘱之
事，儿女也要在父母生前做好各项预防
工作，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以平常心对
之，凡事皆有预备，以避免麻烦来时让子
女手足无措。比较简单的方式是独生子
女家庭应提前进行遗嘱公证或继承权公

证，以避免子女以后的诉累。对于房产
等重要财产，也可以在安排好自己晚年
生活后直接过户给子女。

最后，马律师建议，按现有法律规
定，仅为一人的继承之诉因无适格被告，
不符合立案条件将不能立案，说明我国
目前诉讼制度上存在着仅为一人的继承
之诉的立法空白。因此建议我国设立一
人继承之诉的特别程序，以弥补立法空
白。比如，可以规定一人继承之诉案件
的受理范围仅限于法定继承人或受遗赠
人只有一人的确认继承类、遗赠类财产
权属的案件，申请人申请一人继承之诉
时，应当提交证据证明自己是唯一继承
人或受遗赠人的相关证据。申请应当以
书面形式向主要财产所在地或不动产所
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书应当
写明继承财产的种类、数量以及要求确
认财产的基本信息，同时配套设立一人
继承之诉的特别调查程序，人民法院依
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对案件相关事实进
行调查，也可以向当事人签发调查令，由
当事人自行调查，对无法查清的事实可
以设立公示除权制度等，以解决我国部
分独生子女家庭继承财产时面临的现实
困难。

（焦曙光）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4月11日上午，北京市住
建委、市工商局、市网信办联合约谈了链家网、我爱
我家网、房天下网、爱屋吉屋网、家园网、新浪乐居
网、搜狐焦点房地产网、腾讯房产网、网易房产网、
赶集网、安居客、58同城、房多多、侃家网、好屋中
国等15家发布房源信息的网站，对网站发布虚假
房源信息、违规代理房地产经纪业务等违法违规行
为提出规范要求，各网站必须在4月 12日 24时前
撤下明显存在违规信息的房源。

不得以“独立经纪人”发布房源

针对违规房源信息的情况，北京市住建委提出
自查整改要求，要求各网站要对发布的房源信息进
行审查，于4月 12日 24时之前撤下明显存在违规
信息的房源，如包含“升值潜力无限”“商住两用”

“学区房”“买一层送一层”“全款收房”等虚假宣传
词汇的房源信息。同时，各网站严格按照《房地产
经纪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发布房源必须以房
地产经纪公司名义发布，不得以“独立经纪人”个人
名义发布，必须撤下所有违规发布的房屋销售、房
屋租赁信息。

北京市住建委同时要求，各网站对发布房源信
息的房地产经纪公司，要核查营业执照、备案证明，
不得为未经核查的房地产经纪公司提供信息发布
业务。之前已经挂在各网站上、未以经纪公司名义
发布的房源信息，也必须做撤销处理。专业从事房
地产经纪业务的网站，也必须申请营业执照及备案
证明，守法经营。各网站应配备一名负责人，配合
执法机关调查网站发布的可疑房源信息。

房地产广告不得承诺投资回报

北京市工商局提出，将结合近期出台的相关文
件，对房地产项目广告进行专项整治。按照《广告
法》和房地产广告管理的相关规定，房地产广告中
不得含有升值投资回报的承诺内容；不得含有违反
国家价格管理规定的内容，尤其对价格有表示的，
必须要明确有效期限；不得含有能够为住户办理户
口、入学等内容；不得发布未经预售许可的房地产
项目；对于房地产项目中距离的表述，不得以时间
计算；不得含有风水等封建迷信内容；不得有融资、
变相融资等内容。

三部门下周一开始执法检查

北京市网信办要求，对于未取得互联网信息服
务许可的网站是不得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的。获
得互联网信息服务许可的网站，对于时政新闻信息
只可进行转载，不得从事自行采编。各网站不得发
布虚假信息，更不可通过发布谣言、标题党等行为
误导网友。各网站要从依法办网，规范互联网信息
秩序方面进行整改，否则将依据规定对违规网站进
行相关处罚。

据了解，三部门将于 4月 17日起开展执法检
查，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查处房地产经纪公司
发布虚假房源的行为，互联网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查
处违反上述规定要求的网站。 （朱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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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因未早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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